附件2
送评承诺书

我单位自愿申报                               （教辅材料名称）参加山东省义务教育阶段教辅材料评议。我们对送评教辅材料的合法性及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无违规违纪情况负责。我们郑重承诺如下：
[bookmark: _GoBack]1.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出版管理规定并保证及时出版。
2.严格执行国家和山东省关于教辅材料价格管理的有关规定。
3.保证出版的教辅材料具备相应学科教辅材料出版资质。
4.保证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教科书等作品编写的同步练习类等教辅材料，依法取得了所配套作品著作权人授权。
5.所有教辅材料严格执行“一书一号”的管理规定。
6.除根据评议专家意见进行的修改外，保证正式出版的教辅材料内容与送评版一致，并确保教辅材料的质量。
7.协调教辅材料发行单位，严格按照学生订购的教辅材料品种和数量按时供货，在规定时间内将教辅材料送达。
8.若违反以上承诺，视作自愿放弃本教辅材料进入本次评议目录的资格，并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
1.送评单位（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送评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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